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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33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4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合营企业组成联合体签署 

《成都轨道交通 30 号线一期工程预制钢筋混凝土成

品管片供应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名称及金额：《成都轨道交通 30 号线一期工程预制钢筋混凝土成品

管片供应合同》，合同总价（含税）为 622,547,969.85 元。 

● 上述合同签署卖方为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西三维铁路轨道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三维”）与四川三

维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三维”）组成的联合体，公司持有广

西三维 100%的股权，四川三维为广西三维与成都轨道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成

立的合营公司，本次签署的供应合同的招标人为成都轨道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控

股股东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将构成关

联交易。 

●特别风险提示： 

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范围、合同价格、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

确约定，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不可抗力因素的影

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 

 

一、 合同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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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7 日收到全资子公司广西三维的通知，广西三维与合营

公司四川三维组成联合体收到中标通知书，联合体中标了成都轨道交通 8号线二

期、27 号线一期及 30 号线一期工程。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9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全资子公司与合营企业组成联合体中标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5）。 

 

二、 招标方及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招标方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3）住所：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 158号 

（4）法定代表人：胡庆汉 

（5）注册资本：（人民币）陆拾柒亿元 

（6）成立日期：2004年 10月 21日 

（7）营业期限：2004年 10月 21日至永久 

经营范围：地铁、有轨电车、轻轨等城市（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城市基础

设施，民用与工业建筑，以及其他建设项目的投资、筹划、建设、运营管理、设

计、监理、招标及技术服务等；机电系统及设备、材料的采购、监造、租赁、经

销等；城市（城际）轨道交通系统沿线（站）及相关地区、地下空间资源的开发

及管理；对利用城市（城际）轨道交通资源形成的经营项目进行策划、开发、经

营管理；房地产综合开发与经营；广告设计、制作、发布；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 

《成都轨道交通 30 号线一期工程预制钢筋混凝土成品管片供应合同》由工

程项目的施工总承包管理机构与联合体签署，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合同相对

方名称 
住所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

本 
经营范围 

30 号线一

期工程 

中交（成都）

市政建设有

限公司 

成都市金牛

区黄忠路 6

号金沙别致

李维洲 
20,000

万元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

程、隧道工程、铁路工程；城市轨道交通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工程项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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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6号 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 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卖方为广西三维与四川三维组成的联合体，公司持有广西三维 100%的

股权，四川三维为广西三维与成都轨道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合营公司，

招标的招标人为成都轨道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

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一） 关联方基本情况 

1、四川三维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四川三维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善国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疏散平台、混凝土轨枕、道岔、接触网支柱、橡胶垫板、

套管、尼龙挡板座、挡板、螺纹道钉、弹条、城市地铁、高速铁路、轨道交通设

施、铸造件、防腐轨道扣件铁路线上料产品、装配式建筑、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商品混凝土、建筑及市政建设配套产品、钢筋混凝土轨道板、地铁管片的研发、

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成立日期：2019 年 3月 20日 

营业期限：2019 年 3月 20日至永久 

住所：成都市新津县金华镇清云北路 2号（工业园区） 

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天健审[2020]1777 号 

2020年 6月 30日（未经

审计） 

资产总额 106,996,718.44 109,286,4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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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98,742,222.67 96,671,231.50 

营业收入 0 78,507.03 

净利润 -1,257,777.33 -2,070,991.17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成都轨道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3,400万元 34 货币 

广西三维 6,600万元 66 货币 

合计 10,000万元 － － 

广西三维虽拥有四川三维股东会 66%表决权但未能对其形成控制，原因如下：

根据四川三维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所审议（决议）事项，必须经代表公司

三分之二（66.67%）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方为有效，因公司拥有的股东会表决

权为 66%，故广西三维无法控制四川三维的股东会；董事会审议事项须经全体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董事会设董事 5名，其中公司董事 2名，占比未达到

三分之二，故广西三维无法控制四川三维的董事会。 

 

2、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 158号 

法定代表人：胡庆汉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拾柒亿元 

成立日期：2004 年 10月 21日 

营业期限：2004 年 10月 21日至永久 

经营范围：地铁、有轨电车、轻轨等城市（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城市基础

设施，民用与工业建筑，以及其他建设项目的投资、筹划、建设、运营管理、设

计、监理、招标及技术服务等；机电系统及设备、材料的采购、监造、租赁、经

销等；城市（城际）轨道交通系统沿线（站）及相关地区、地下空间资源的开发

及管理；对利用城市（城际）轨道交通资源形成的经营项目进行策划、开发、经

营管理；房地产综合开发与经营；广告设计、制作、发布；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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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是成都轨道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又是

招标的招标人。 

 

(二) 合同的主要内容 

《成都轨道交通 30号线一期工程预制钢筋混凝土成品管片供应合同》 

签约合同总价（含税）为人民币陆亿贰仟贰佰伍拾肆万柒仟玖佰陆拾玖元捌

角伍分（¥622547969.85 元），不含税价为¥550927406.95 元，税率为 13% ，合

同总价的 3%为总包管理费 18676439.10元（已计入总价，并在结算款中扣除）。

以经政府审计机关确认的审计方式开展审计工作并出具正式的竣工结算审计报

告作为最终结算依据。具体计价方式及计价标准详见合同条款及合同附件。 

质量标准：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规定。工程质量应当达到国家、地方、行业

规范和标准及招标人建设和运营的相关规定。 

供应时间：从 2021 年 8月 1日起，至 2022 年 11月 30日。买方有权根据工

程实际进度推迟交货时间。 

项目业主在本合同中享有或承担的权利与义务和《成都轨道交通30号线  

一期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合同文件》（合同编号：301D0036-2020-035-SG001）中

发包人的权利与义务一致。 

 

(三)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西三维、四川三维作为联合体与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合计 0元。 

 

四、 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 年 9月 7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弃

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合营企业组成联合体签署重大合

同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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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本次公司参与组成的联合体进行投标并签

署合同，有利于充分利用各方优势及资源，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本次关联交易

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

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将《关于全资子

公司与合营企业组成联合体签署重大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

合规。公司本次参与联合体投标并签署重大合同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

关联交易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符合公允的定价原则，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及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

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五、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合同的相关条款约定，若该合同顺利履行，会对公司2021-2022年度

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

上述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六、风险提示  

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范围、合同价格、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

确约定，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不可抗力因素的影

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 

 

特此公告。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 


